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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能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履行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职责。主要职责包括：
1、负责制订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各项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拟定全县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生活垃圾分类、园林绿化、城市照明、户外广告、城市道路、桥涵、供气、给排水(含二次供水)、公共停车场等市政公用设施标准和规范，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区市容市貌的管理监督和综合整治；
3、负责制定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大中修和专项维修、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环卫设施建设和维护等城市管理项目的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管理:参与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投资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4、负责参与城区户外广告专项规划编制，负责城区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等的场地规划编制:负责审批城区大型户外广告:负责城区户外招牌，指示牌设置及沿街门店、广场等商业文化活动占道的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5、负责全县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指导开展全县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相关企业的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区环卫基础设施的监管工作:负责城区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的收集。运输、消纳、处置的管理、以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
6、负责全县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负责全县城镇供水的水质监测和指导工作。负责全县医疗废弃物监管、收集、处置及其附属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负责城区道路、桥涵、照明、供气、给排水(含二次供水)、污水处理及其附属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负责城区单位和个人挖掘市政道路，占用桥丽、照明、供气、给排水(含次化木)等设施的审批、监督管理以及行政执法工作。参与给排水、市政道路、路灯照明、园林绿化等项目的竣工和移交接收工作；
7、负责全县燃气经营许可的指导、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县本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和核发:负责规范全县燃气热力市场;负责全县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资质证的审批和核发;负责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资质的使用、安全等监督管理，以及城市燃气设施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工作；
8、负责全县园林绿化建设维护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中心城区绿化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全县园林绿化各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的执行并组织验收和评定:负责全县城市园林绿化企业的资质核准报批工作;负责城区内公园广场绿地、防护绿地、道路绿地的园林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和园林绿化(合风景名胜)管理方而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工作；
9、负责城区占用城市公园、广场、人行道设置“城市家具”等的审挑管理及行政执法工作；
10、负责城区内城市管理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11、负责城区内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构)筑物的查处工作；
12、负责建筑垃圾(渣土)清运，处置企业的资责审批；建筑垃圾(渣土)运输、消纳的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内建筑垃圾(渣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工作；
13、负责城区内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城市道路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行政执法工作；
14、负责城区内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等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
15、负责城区内食品药品监管方面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户外违法回收明实药品等行政执法工作；
16、负责城区内向城市河道和其他水域倾倒废弃物、垃圾和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水务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工作；
17、负责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辖综合办公室、法制股、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控违拆违办公室、广告管理办公室、渣土管理办公室、市政设施管理股、废弃物处置和给排水管理股8个职能股室，全局实有人数134人，其中在职86人，退休21人，临时人员27人；车辆编制数0台，实有车辆0台。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无纳入2020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收支总表的说明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收支总预算22591.68万元。
（二）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收入总表的说明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收入预算22591.68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占100%。收入较去年预算数增加20652.34万元，主要是项目支出的增加。
（三）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支出总表的说明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支出预算22591.6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06.03万元，占4.01%；项目支出21685.65万元，占95.99%。支出较去年预算数增加20652.34万元，主要是项目支出的增加。
（四）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2591.68万元。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全部为城乡社区支出。
（五）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2591.68万元，比2020年执行数增加20077.16万元，增加88.87%。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的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城乡社区支出22591.68万元，占100%。
3、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基本支出。2021年年初预算数为906.03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
①工资福利支出714万元，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等。
②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42万元，包括离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助学金等。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186.61万元，包括办公费、交通费、会议费、印刷费、水电费、物业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20年年初预算数为21685.65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
（六）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的说明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906.03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2021年年初预算数为906.03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
①工资福利支出714万元，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等。
②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42万元，包括离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助学金等。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186.61万元，包括办公费、交通费、会议费、印刷费、水电费、物业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七）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三公”经费支出表的说明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3.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数23.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7.5万元），公务接待费6万元。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较2019年无变化。
（八）关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1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86.61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9.34万元,下降5.26%。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公用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所属各预算单位政
府采购预算总额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占用使用情况。共有车辆4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4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
2、大型设备占用使用情况。无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无单价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3、房屋占用使用情况。办公用房206平方米，业务用房0平方米，其他用房0平方米。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2021年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整体支出绩效目标22591.6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06.03万元，项目支出21685.65万元。全部实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2591.68万元。
2021年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50万元以上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9个，项目资金总额5212.57万元，其中：县城内道路标识标线重新补划项目经费79.71万元，老旧城区雨污管网改造项目经费10000万元，生活污水处理二期扩容项目经费3660万元，和平加油站排水管道改造项目经费174.39万元，广场设施维修和维护项目经费60万元，路灯设施维护和维修项目经费80万元，黑臭水体整治项目经费343.18万元，城区排水防涝设施工程建设项目经费5200万元，县城主次街道林荫路改造项目经费1900万元。全部实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1497.28万元。

四、名词解释
（一）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